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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市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“五个美丽”典型案例）绩效目标表

	项目名称
	2025年市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（乡村“五个美丽”创建及整村打造）

	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名称及部门预算编码
	213001-永春县农业农村局
	补助项目/区域
	永春县呈祥乡东溪村、呈祥乡西村村、东平镇太平村等20个项目

	专项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资金总额：
	92.00

	
	其中：财政拨款
	92.00

	
	其他资金
	0.00

	总体目标
	对19个“五个美丽”建设非试点优秀案例及1个整村打造培育对象发放专项资金补助，进一步提升乡村“五个美丽”建设水平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解释
	指标性质
	指标方向
	目标值
	计量单位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“五个美丽”建设非试点优秀案例及整村打造补助
	市级对美丽乡村庭院（非试点案例）按2万元补助，对美丽乡村微景观（非试点案例）按3万元补助，对美丽乡村公共空间（非试点案例）按4万元补助，对美丽田园（非试点案例）按5万元补助，对美丽乡村休闲旅游（非试点案例）按6万元补助，对乡村“五个美丽”建设整村打造，每个项目按建设内容60%补助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
	正向
	等于
	92
	万元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“五个美丽”建设非试点优秀案例及整村打造数量
	19个“五个美丽”建设非试点优秀案例及1个整村打造非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
	正向
	等于
	20
	个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培育一批乡村“五个美丽”建设及整村打造优秀案例，完成规定建设内容
	正向
	等于
	100
	%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进度
	要求当年度100%拨付
	正向
	等于
	100
	%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改善村庄环境
	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行政村数量
	正向
	大于等于
	16
	个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考察群众满意度情况
	正向
	大于等于
	95
	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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